
超超生生和和收收养养没没落落户户的的，，看看过过来来！！
违反计生也可落户，山东两个月就办理了12万余人

必要时可以先入学

后办理户口登记

有关负责人表示，意见出台后，一是要保障
平等受教育权。对于无户口或暂未办理户口登记
的适龄儿童少年，也要保障他们接受义务教育，
教育部门和学校不能因为无户口、不符合计划生
育政策等理由拒绝接收入学。

二是积极安排入学。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全
面掌握辖区内居住的新登记户口和暂无户口的
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情况，“一人一案”做
好工作，立即安排就近入学。必要时，可以先入学
后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三是严格规范管理。学校要应用全国中小学
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为所有入学的适龄儿童少
年建立学籍和学籍档案。对于新登记户口、暂无
户口学生与其他学生一视同仁，不得收取任何额
外的费用。

四是关注特殊群体。重点做好新登记户口或
暂无户口的适龄随迁子女、留守儿童、残疾儿童
就学工作。 据新华社

14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
户口问题的意见》，规定8类“黑户”能落户了。其实，早在
2014年2月，山东省公安厅就下发通知，解决未婚生育和计
划外生育人口的落户问题，仅两个月就办理1岁以上人员
出生登记12万余人。

在山东，目前计划外生育人口的落户已经不是太大的难
题，面临的困境在于未办理收养手续的无户口人员。

“婶子，为什么我同学都有
户口，我咋没有呢？”面对着10
岁侄女的疑问，家住济南市历
城区的李女士难以回答。

“黑户”导致很多不良影
响，他们自卑心重、缺乏安全
感、游离于正常社会之外、无法
享受公民的基本权利等。

李女士丈夫的哥哥在十多
年前与外地来的一个智障女子
结婚。由于各种原因，这家人生
了5个孩子，大的10岁，小的1岁
多。“我之前催他去落户，可是
也没有出生证明，他也懒得去，
结果就没有办。”李女士说，去
年4月份，哥哥因病去世，更是

让一家人陷入困境。“孩子上学
没有学籍，书和校服都要自己
花钱买，没有户口真是难呀。”

后来辖区港沟派出所户籍
民警孙晨带着他们跑手续，去
年12月29日，历城公安分局为
这5个孩子办理了落户。“这家
人非常困难，落户之后就能够
办理医保和低保了。”孙晨称。

随着省公安厅落户政策的
发布，很多之前计划外生育的
人员都有了户口。“我们这两年
已经为这一部分人员落户近
3000人，解决了很多人切身的
难题。”历城公安分局户政科工
作人员表示。

>>计划外生育

5个孩子都没户口，书和校服自己买

“之前好解决的‘黑户’人
员差不多都已经落户了，剩下
的情况非常复杂，其中最头疼
的是那些私自收养没有办理收
养手续的无户口人员。”一基层
派出所户籍民警称。

历城区王女士的父亲几年
前捡到一个小孩，2014年时小
孩7岁，到了上学的年纪。“当
时，王女士就给我们反映孩子
落户的问题，我们发现她并没
有合法的收养手续。”历城公安
分局户籍民警称。

王女士到民政部门咨询收
养手续，被告知必须出具派出

所开具的捡拾弃婴报案证明。
当时因为辖区变迁和时间太
久，费了好大劲才找到。

“事实上，很多捡拾婴儿的
人当时并没有报警记录，无法
开具捡拾婴儿的证明。”基层户
籍民警称，他们不敢私自落户，
主要是担心不明来历的孩子中
有被拐卖的儿童，一旦落户，身
份就被洗白了。

“这次国务院办公厅出台
的意见，针对这一个特殊群体
落户制定了相关程序，相信会
为这个难题的解决带来契机。”
该基层户籍民警说道。

>>私自收养

民警很谨慎，怕孩子是被拐卖的

除了上述两个主要的“黑
户”群体，“口袋户”和户口迁移
证件遗失造成的无户口人员也
比较多。“一些口袋户是之前的
大学生，户口从老家迁出来又
没有新落户；另外一种情况是
女子嫁到外村，为了逃避交公
粮等原因没有落户。”户籍民警
称，遇到这类情况多数是让其
到原籍进行落户。

去年10月份，长清公安分
局就为辖区居民赵某俊补录了
户口，结束了其长达十余年无
户口状态。长清区张夏镇居民
赵某俊1990年与东营市利津
县居民胡某前结婚。1993年，
赵某俊将其户口迁出准备落户
到利津县其丈夫身上，但由于

夫妻二人常年在外打工未及时
到当地派出所落户。

2004年，赵某俊家中失火
将户口迁移证烧毁，导致其无
法在利津县落户。赵某俊当时
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可是利
津县近期农村拆迁涉及补偿问
题，赵某俊这才想起来自己还
未在当地落户。

赵某俊来到张夏派出所寻
求民警帮助。户籍民警一次性
告知当事人补录户口所需手
续，并让社区民警到辖区走访。
经多方查找档案、询问证人，积
极与上级户籍部门联系并报上
级领导批准后，张夏派出所才
为赵某俊补录了户口，结束了
其长达十余年的无户状态。

>>“口袋户”

户口迁移证被烧，拆迁要补偿才想起

可参加城乡居民

或职工养老保险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积
极做好相关政策衔接，并为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
后参加社会保险提供服务和便利。

在养老保险方面，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
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4〕8号)规定，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
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在户
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并按规定享受养老
待遇。已经就业的，应按有关规定参加职工养老
保险。

在医疗保险方面，目前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已初步形成，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分别覆盖了城镇就业人口、城镇非就业人口和农
村人口。无户口人员办理户口登记后，均可根据
自身情况，按照政策规定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并
享受相应待遇。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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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类“黑户”及落户方法

计划外生育1
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

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其监护
人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和父
母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
或者非婚生育说明，按照随父
随母落户自愿的政策，申请办
理常住户口登记。申请随父落
户的非婚生育无户口人员，需
一并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
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

2在助产机构内出生的，可
向该助产机构申领《出生医学
证明》；在助产机构外出生的，
需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
具的亲子鉴定证明，向拟落户
地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委托
机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凭

《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方的
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婚
生育说明，申请办理常住户口
登记。●

●

无收养手续的事实收养3 当事人可以向民政部门申
请按照规定办理收养登记，凭
申领的《收养登记证》、收养人
的居民户口簿，申请办理常住
户口登记。1999年4月1日《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的决定》施行前，国内公民
私自收养子女未办理收养登记
的，可按照规定向公证机构申
请办理事实收养公证，经公安
机关调查核实尚未办理户口登
记的，可以凭事实收养公证书、
收养人的居民户口簿，申请办
理常住户口登记。

4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失
踪或者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
的人员，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
以凭人民法院撤销宣告失踪

（死亡）的生效判决书，申请恢
复常住户口登记。

●

●

农村因婚嫁被注销原籍5 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未在
其他地方落户的，可以在原户
口注销地申请恢复常住户口登
记。恢复常住户口登记后，符合
现居住地落户条件的，可以办
理户口迁移登记。

6
可向签发地公安机关申

请补领、换领户口迁移证件，
凭补领、换领的户口迁移证件
办理户口迁移登记。不符合迁
入地现行户口迁移政策的大
中专院校毕业生，可以在原籍
户口所在地申请恢复常住户
口登记，其他人员可以在户口
迁出地申请恢复常住户口登
记。

●

●

与外国人、无国籍人非婚生育7 我国公民与外国人、无国
籍人在国内非婚生育、未取得
其他国家国籍的无户口人员，
本人或者其具有我国国籍的监
护人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
父母的非婚生育说明、我国公
民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申请办
理常住户口登记。未办理《出生
医学证明》的，需提供具有资质
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
明。

8其他原因造成的无户口
人员，本人或者承担监护职责
的单位和个人可以提出申请，
经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调
查核实后，可办理常住户口登
记。

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

被宣告失踪或死亡

户口迁移证遗失或超期

其他无户口人员

●

据新华社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
国约有1300万人口没有户口，
成为俗称的“黑户”。“黑户”的
产生有多种多样的情况，包括
计划外生育、未婚生育、相关证
件丢失、未取得收养手续的收
养人员等。

2014年2月份，山东省公
安厅向各市公安局印发《关于
进一步规范出生登记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根据该规定，新
生儿落户只需提供《出生医学
证明》等资料，对于无法取得

《出生医学证明》的，凭亲子鉴
定也可落户。

该通知特别强调，对未婚

生育、计划外生育、超计划生育
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
口，绝不允许随意设立任何前
置程序和附加条件。“我省的这
个政策在全国走在前列，呼应
了百姓的需求，也有利于户口
管理工作。”当时，很多派出所
户籍民警的工作量明显加大，
有的派出所一天能够办理200
多个落户手续。

新政策实施两个月，山东
省共为新生儿办理出生登记
30余万人，其中，为1周岁以上
出生人员办理出生登记12万余
人。据了解，1岁以上新落户的人
员中多数是计划外生育人口。

>>我省情况

前年山东就已禁止户口和计生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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